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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湘西州地方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hnds.gov.cn/hnxx/zwgk/zcfg/zxwj/content_682469.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审批事项取消后有关管理问题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审批事项取消后有关管理问题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审批事项取消后有关管理问题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审批事项取消后有关管理问题的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审批事项

取消后有关问题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5〕286 号），经商工业和信息化部，现将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审批事项取消后有关后续管理问题公告如下：  

 

  一、符合工信部联企业〔2015〕286 号文件规定的免税条件的担保机构，按照以下

规定，分别向所在地县（市）地方税务局及同级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办理免征营业税备

案手续：  

 

  （一）纳税人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首个申报期内，将备案材料送所在地县（市）

地方税务局及同级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备案。  

 

  （二）纳税人在符合减免税条件期间和免税政策期限内，备案材料内容未发生变

化的，无需再行备案。  

 

  （三）纳税人享受免税的有关情况发生变化，变化后仍符合免税条件的，应在发

生变化的次月申报期内，向所在地县（市）地方税务局及同级中小企业管理部门进行

变更备案；变化后不再符合免税条件的，应当停止享受免税，按照规定进行纳税申报。  

 

  二、纳税人提交的备案材料包括：  

 

  （一）免税的项目、依据、范围、期限等；  

 

  （二）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复印件；  

 

  （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备案登记表》（见附件，可通过“中小

企业信用担保业务信息报送系统”自动生成，网址：http://coids.sme.gov.cn，也可自行填

报）；  

 

  三、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并应当完整保存本公告第二

条要求的各项资料。纳税人在税务机关后续管理中不能提供上述资料的，不得继续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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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本公告规定的免税政策，对已享受的减免税款应予补缴，并依照税收征管法的有关

规定处理。  

 

  四、纳税人所在地县（市）地方税务局及同级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对纳税人提供的

备案材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核，不改变纳税人真实申报的责任。  

 

  五、在本公告施行前，已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免征营业税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名单的担保机构，不再办理免税备案手续。在本公告施行后，

上述担保机构的经营情况发生改变，改变后仍符合免税条件的，应按本公告规定，向

所在地县（市）地方税务局及同级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办理免税备案手续；改变后不再

符合免税条件的，应及时向税务机关报告,并自发生改变之月起停止享受营业税免税优

惠，按照规定进行纳税申报。  

 

  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可以按照本公告规定，补

充制定本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审核工作程序取消后的后续管理实施

办法。  

 

  七、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政策的其他有关备案管理事项，按照《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税收减免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43

号）规定执行。  

 

  八、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此前按规定应办理免征营业税备案手续但尚未办

理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按照本公告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备案登记表.doc 

 

 

国家税务总局 

2015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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